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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天府万人计划”天府名师项目实施方案 

 

为落实《四川省“天府万人计划”实施办法》（川组通〔2017〕

21 号），现就实施“天府万人计划”天府名师项目，制定如下实

施方案。 

一、总体思路 

着眼实施科教兴川和人才强省战略，适应新时代四川教育改

革发展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新需要，加快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

际视野、熟悉教育规律、掌握前沿知识、教学业绩突出、示范引

领显著、产生较大影响的高层次杰出教育人才，培育四川“教育

家”，切实提升本土教育人才和教育发展核心竞争力，为加快建

设教育强省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。 

二、工作目标 

从 2018 年起至 2027 年，省级层面每年遴选支持 20 名左右

天府名师，其中，高等学校（含普通本科院校、高等职业院校等）

教师占 1/3 左右，中等以下学校（含普通中小学、中等职业学校、

幼儿园、特殊教育学校等）教师占 2/3 左右，10 年共支持 200

名左右，示范带动市（州）层面遴选支持一批左右高层次教育人

才，基本构建起一支与建设教育强省相适应的高层次教育人才队

伍。 



  — 3 — 

三、遴选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。 

1.拥护党的领导，忠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，全面贯彻党的

教育方针，为人师表，师德高尚； 

2.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工作，在培养优秀青少年方面贡献突出，

对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有重要创新，教学成果和教育质量突出； 

3.在全省教育领域享有较高声望，社会公认; 

4.年龄一般不超过 55 周岁，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。 

（二）除具备上述基本条件外，还应分别具备以下条件。 

1.高等学校 

①普通本科院校申报人选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近 6学

年主讲课程的平均课堂教学工作量不少于 96 学时/学年，其中每

学年必须为本科生主讲一门课程（医学专业任课教师按教学时数

计算，本科教学工作量平均不少于 60 学时/学年，含案例教学和

临床带教）； 

②高等职业院校等申报人选应具有相关企事业单位一线实

践工作经历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近 3学年承担本校教学任

务（包括实训、实习等实践课程）不少于 180 学时/学年； 

③非现任校级领导； 

④获得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。 

2.中等及以下学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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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普通中小学申报人选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近 6学年

主讲课程的平均课堂教学工作量不少于 180 学时/学年，其中每

学年必须为中小学生主讲一门课程。幼儿园、特殊教育学校申报

人选参照普通中小学申报人选要求，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申报。

中小学、幼儿园申报人员应注重向乡村学校倾斜。 

②中等职业学校申报人选应具有相关企事业单位一线实践

工作经历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近 3学年承担本校教学任务

（包括实训、实习等实践课程）不少于 180 学时/学年。 

③非现任校级正职领导。 

④获得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。 

（三）符合条件的国家“万人计划”教学名师入选者，可申

报纳入天府名师项目，不占遴选名额，可享受除资金资助以外的

其他支持政策。对民族地区、贫困地区、艰苦边远地区急需紧缺

人才给与倾斜支持。 

四、遴选程序 

（一）推荐申报。根据省委组织部（人才办）年度工作安排，

教育厅发布申报通知，明确遴选工作的目标任务、标准条件、申

报程序、时间进度和工作要求等。符合条件的申报人根据申报通

知，填报申报书。所在学校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、汇总后，采取

推荐单位党委（党组）审定的方式确定本单位的推荐人选，公示

后按隶属关系逐级推荐报送至教育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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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初评。教育厅对各地、各校推荐申报人选进行资格审

查后，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开展初评，遴选提出建议人选名单，

经党组审定后报省委组织部（省人才办）。 

（三）终评。省委组织部（省人才办）会同“天府万人计划”

各平台部门共同组建专家组，对建议名单进行审核和综合平衡，

产生拟入选名单，采取适当形式进行公示。 

（四）审批命名。拟入选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“天府万

人计划”协调小组和省委组织部部务会议审批后，由省委组织部

会同协调小组成员单位联合印发正式名单，颁发《“天府万人计

划”入选证书》并划拨资助资金，凭证落实入选者有关特殊支持

政策。 

五、支持政策 

（一）天府名师入选者在工作、生活等方面按《四川省“天

府万人计划”实施办法》相关规定享受 11 条特殊支持政策。各

地、各单位应配套相关支持政策。 

（二）对在管理期内的天府名师，符合“省名师名校长工作

室”建设基本条件的，经组织推荐且公示无异议，可直接认定为

名师工作室领衔人，给予相应政策和资金支持，用于“名师工作

室”建设。 

（三）支持天府名师入选者优先评聘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务

（职称）和申报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、四川省有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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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等项目；优先推荐入选者申报国家“万人计划”

教学名师项目。 

六、组织实施 

在省委、省政府领导下和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，由教

育厅会同相关单位共同做好天府名师项目组织实施工作，督促、

指导各地、各有关部门和所在单位加强对入选者的管理和服务，

确保支持政策落实到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政务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9 月 20 日印发 


